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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易科與不得易科之罪併罰而不得易科， 
無庸載明易科標準之解釋，有無變更之必要？ 
－釋字第 679 號解釋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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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宗力、林子儀、李震山等三位大法官認為，本號解釋對於因併罰而喪失易科

機會之受刑人，構成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違背數罪併罰制度之體系正義，亦與

自由刑之最後手段性及罪責相當原則相悖。 
    立法機關既已採數罪併罰之限制加重原則，並創設易科罰金制度，在憲法平等

原則及比例原則之約束下，實已無選擇得易科與不得易科之罪併罰後一律不得易科

罰金之立法裁量空間。 

關鍵詞：易科罰金、數罪併罰、罪責相當 

壹、釋字第 679 號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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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 

(一)被告李○樸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 7 條第 4 項未經許可寄藏

手槍罪，及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98 年

度上訴字第 1576 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 5 年 6 月、2 月，定應執

行刑為有期徒刑 5 年 6 月確定在案，惟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該判決

並未諭知易科罰金標準。 

(二)嗣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 98 年度執聲字第 1360 號，就受刑人李○樸

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裁定易科罰金之標

準，經本案聲請人，即該法院刑事第 17 庭審理結果，認司法院釋字

第 144 號解釋(含院字第 2702 號解釋)，有牴觸憲法第 23 條之疑義，

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二、解釋文 

本院院字第 2702 號及釋字第 144 號解釋與憲法第 23 條尚無牴觸，無變

更之必要。 

三、解釋理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8 條所明定，以徒刑拘束人民身體

之自由，乃遏止不法行為之不得已手段，如未逾越必要之程度者，即與

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無違。易科罰金制度係將原屬自由刑之刑

期，於為達成防止短期自由刑之流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時，

得在一定法定要件下，更易為罰金刑之執行。而數罪併罰合併定應執行

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行為之不法與罪責程度，及對犯罪行為人施以矯

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數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

要求(本院釋字第 662 號解釋參照)。至若數罪併罰，於各宣告刑中，有得

易科罰金者，亦有不得易科罰金者，於定應執行刑時，其原得易科罰金

之罪，得否准予易科罰金，立法者自得於符合憲法意旨之範圍內裁量決

定之。 

本院院字第 2702 號解釋認為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因併

合處罰之結果，不得易科罰金，故於諭知判決時，無庸為易科折算標準

之記載。本院釋字第 144 號解釋進而宣示「數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

規定得易科罰金，若因與不得易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不得易科罰金

時，原可易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易科折算標準之記載。」係考

量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處罰，犯罪行為人因不得易

科罰金之罪，本有受自由刑矯正之必要，而對犯罪行為人施以自由刑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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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矯正犯罪之目的，故而認為得易科罰金之罪，如與不得易科罰金

之罪併合處罰時，不許其易科罰金。上開解釋旨在藉由自由刑之執行矯

正犯罪，目的洵屬正當，亦未選擇非必要而較嚴厲之刑罰手段，與數罪

併罰定應執行刑制度之本旨無違，亦與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尚無

牴觸，並無變更之必要。 

惟本院釋字第 144 號解釋乃針對不同機關對法律適用之疑義，闡明本院

院字第 2702 號解釋意旨，並非依據憲法原則，要求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

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處罰時，即必然不得准予易科罰金。立法機關自得

基於刑事政策之考量，針對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處

罰時，就得易科罰金之罪是否仍得准予易科罰金，於符合憲法意旨之範

圍內裁量決定之。 

另本院釋字第 366 號、第 662 號解釋乃法院宣告數罪併罰，且該數宣告

刑均得易科罰金，而定應執行之刑逾 6 個月時，仍否准予得易科罰金之

情形所為之解釋。如各罪中，有不得易科罰金者，即非上述二號解釋之

範圍，而無上述二號解釋意旨之適用。至是否得依刑法第 41 條規定易服

社會勞動，乃屬檢察官指揮刑事執行之職權範圍，均併此指明。 

貳、評析 

本號解釋有幾個重點，介紹如下： 

一、許宗力、林子儀、李震山大法官不同意見書 

易科罰金及數罪併罰制度存否及其制度細節，固屬立法政策形成範圍，

但即使是立法者之形成自由，無論如何仍不得逸脫憲法之拘束，況乎本

院基於刑法規定所為之闡釋。系爭解釋對於因併罰而喪失易科機會之受

刑人，構成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違背數罪併罰制度之體系正義，亦

與自由刑之最後手段性及罪責相當原則相悖。本席等以為，立法機關既

已採數罪併罰之限制加重原則，並創設易科罰金制度，在憲法平等原則

及比例原則之約束下，實已無選擇得易科與不得易科之罪併罰後一律不

得易科罰金之立法裁量空間。 

(一)系爭解釋違反平等權 

1.違反刑法第 51 條數罪併罰之制度本旨 

一般認為數罪併罰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而非逕將各罪宣告刑逐一累次

加計，係因刑罰加諸於受判決人的痛苦，並非單純地線性遞增，倘

使單純累計各宣告刑，其刑期總和的嚴峻程度可能遠超過受判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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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所應擔負的罪責；其次，行為人倘有數個犯罪行為未被追訴處

罰，其「不為犯罪的動機」隨之遞減，從而其後的犯罪行為罪責程

度較低，相較之下如行為人之犯罪經追訴、處罰後，應能期待其不

再重蹈覆轍，如其再另犯他罪，即不因「不為犯罪的動機」減弱，

而降低罪責。是釋字第 366 號、第 662 號解釋均指出刑法第 51 條第

五款數罪併罰規定之制度本旨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予

以適度評價，而決定所犯數罪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

之要求，絕無使受判決人因數罪合併執行而處於更不利地位之意。 

立法者既已決定藉由數罪併罰採取限制加重原則，來緩和徒刑單純

累加的嚴峻性，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期能具體落實憲法上之比例

原則及對平等權及人身自由權之保障，則基於體系正義的要求，其

後相應的制度設計非有正當理由，不能任意偏離原先的價值決定，

否則將會構成對人民平等權之侵害。系爭解釋適用結果，卻使判決

確定前受宣告得易科之罪與不得易科之罪，在數罪之刑期併罰後，

受判決人原得易科之有利地位喪失，導致其受較不利的處遇，不啻

違背數罪併罰採限制加重原則之意旨，並進而在執行階段，改變了

法院原本認行為人罪責，所應負之罪刑，乃屬得予易科罰金的實質

量刑判斷。就此，司法者係透過系爭解釋，違背立法者在數罪併罰

制度中已為的價值決定，但立法者對此一問題的單純沈默，絕不該

以悖反於體系正義要求的方式予以解釋。 

2.加諸受判決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 

系爭解釋適用的結果會發生犯罪情狀相同且受相同刑之宣告之人，

卻因偶然而有執行上得與不得易科罰金的差別。此外，數罪併罰案

件亦可能因檢察官係分別起訴，法院分別判決，或法院雖合併審判，

但受判決人僅就不得易科之部分上訴等情，使得易科之罪先行確

定，而實際上得聲請易科罰金 。與此相較，併罰之數罪如一同確定，

依系爭解釋見解乃全部不得易科，此時因各罪判決確定先後之偶然

性，所導致得或不得易科的執行結果差異，亦無足資區別之理論基

礎與正當理由。 

再與釋字第 366 號及第 662 號解釋所涉情形相較，在各罪均得易科罰

金之數罪併罰情形，本院既然已確認為貫徹罪責相當原則，易科罰

金形式要件的認定，不應以數罪併罰後之總刑期為準，不得因併罰

後總刑期已達不可易科標準，逕認受判決人一律有執行自由刑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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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認為應以各罪的宣告刑為單位，逐一認定各罪是否符合得否

易科之要件。但本件多數意見卻一反上開依各罪宣告刑分別認定之

見解，支持早期釋字第 144 號解釋意見，再度以併罰之總刑期為單

位整體觀察，判斷是否符合易科條件。據此，設有甲、乙二行為人，

均犯二罪而併罰，甲犯均得易科罰金之 A 罪及 B 罪，各受有期徒刑

6 月之宣告，乙犯與甲相同之 A 罪(得易科)及不得易科之 C 罪，亦均

受有期 6 月之宣告，此時二人 A 罪部分是否符合易科罰金要件之判

斷，在甲係按釋字 662 號意旨，依各罪宣告刑分別判斷，在乙則依

釋字第 144 號邏輯，依數罪併罰後之應執行刑整體觀察，且乙所犯 A

罪之罪責，縱使與甲相同，仍一律失卻以罰金代有期徒刑執行之機

會，就此間刑罰執行方法上的差距，乃至何以乙原得易科之罪竟受

不得易科之罪及總刑期影響，導致轉變為一律不准易科的有期徒

刑，多數意見始終未提出堅強的說理。綜上，系爭解釋加諸行為人

一律不得易科之不利地位，較諸各種相類情況之行為人，已侵害其

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二)多數意見有悖釋字第 662 號所揭諸之罪刑相當原則 

誠然受判決人必須發監執行，或許會使易科罰金緩和短期自由刑的制

度功能受限，但這不代表對入監者而言，自由刑就不再嚴峻，或其刑

期長短乃無關緊要之事。本件爭點係處於易科罰金與數罪併罰二制度

的交錯之處，二者的制度本旨均應獲得整體而面面俱到的考量—無論

是促進再社會化、慎刑與罪責相當原則等，均應一致地貫徹在所有案

件類型中。從而併罰後整體罪刑應為如何之宣告，始與受判決人之罪

責相當、全數不得易科是否對個案受判決人太過苛刻，應依個案情形

判斷，而非如多數所認一旦發監執行，其所犯得易科之罪即自動均有

必處短期自由刑之必要，一律不存在以罰金代替徒刑執行更為妥適的

理由。 

進一步言，在我國刑事法之體系中，雖然易科罰金屬於有期徒刑的替

代執行方式，無論得否易科，行為人均是受有期徒刑宣告，但不能因

此認為同屬有期徒刑故易科與否對行為人無影響，易科罰金制度負有

利於受判決人再社會化的正面功能，萬非只是為了抒解監獄人口壓力

的一種替代方案，且與不得易科罰金之刑之宣告，在嚴厲性上仍有差

距。就連多數意見也肯認，易科罰金制度本旨在「緩和自由刑嚴厲性」，

易言之，得易科比起完全不得易科，本身就是一種較緩和、較利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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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社會的處罰方式，反之從得易科變為不得易科，則有實質「加重」

刑罰的效果。此種嚴峻與緩和的差距，無論行為人所犯他罪得否易科，

都不應該妨礙其在執行時有被適切考量的機會，期與行為人的整體罪

責相當。 

得易科與不得易科之罪併罰時，立法者對如何執行未有明文，其毋寧

應解為立法者係認得易科之罪不受影響，而毋庸明定。又立法者既未

明文於刑法中肯認一律有入監執行之必要，則本院徒憑院解字及統一

解釋，便實質加重犯罪行為人所受之刑罰，依具體個案判斷宜否易科

之裁量空間不復存在，不僅失卻保障刑事人權之憲法立場，更難免於

違反法律優位原則，乃至罪刑法定原則之指摘。 

二、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本席認為本院釋字第 144 號解釋意旨，既未違反平等原則，亦未違反比

例原則，因此與憲法意旨並無不符。該號解釋，僅於依行政院聲請為統

一解釋時，依職權闡明刑法第 41 條(民國 24 年 1 月 1 日修正公布)立法意

旨，並未援引憲法原則作為解釋依據，尚不能認為與解釋意旨不一致的

結論，即與憲法意旨不符。至於數罪判決有先後確定、先後執行的情形，

尤其涉及不同種類宣告刑時，可能產生形式上不公平的執行問題，顯示

有檢討定執行刑制度的必要。且現行刑法第 41 條第 3 項亦已增訂新形態

的易刑處分，鑑於量刑決定關係刑罰目的能否有效實現，影響人民身體

自由及財產權甚鉅，立法機關應該考量新的刑事處遇手段，全盤檢討數

罪併罰定執行刑制度，並致力建立量刑的正當法律程序。因此應採合憲

檢討改進的解釋模式，較為妥適。 

三、蔡清遊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一)審判實務界長期以來認為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因併

合處罰之結果，不得易科罰金，本席以為，主要應係基於下列 2 點理

由：1.數罪併罰定應執行刑後，各罪雖仍獨立存在，但因各罪之宣告

刑已合併為一執行刑，其後執行所定之應執行刑，已無從區分係執行

何一罪之原宣告刑，故無法再就原得易科罰金之罪部分，從所定應執

行刑中分開而准予易科罰金。2.不得易科罰金之罪，或係法定最高本

刑已逾越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所定法定最重本刑之要件，或其宣告刑

已逾越有期徒刑 6 月，亦即，不得易科罰金之罪其法定刑或犯罪情節

通常較得易科罰金之罪為重，被告既另犯法定刑或犯罪情節較重之

罪，顯見其惡性非輕，本有受自由刑矯正之必要，則得易科罰金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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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定應執行刑後，二者合而為一，已不適合再准其易科罰金。 

(二)釋字第 366 號、第 662 號解釋，乃係限定數罪併罰中各罪均得易科罰

金者，其所定應執行刑如超過 6 個月，始得易科罰金，如各罪中有不

得易科罰金者，即無上開二號解釋之適用。本院院字第 2702 號、釋

字第 144 號解釋，乃係針對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定應

執行刑之情形而為解釋，與釋字第 366 號、第 662 號解釋並無衝突或

矛盾之處。 

(三)釋字第 144 號解釋雖闡述本院院字第 2702 號解釋所謂「無庸為易科

折算標準之記載」，非僅指應執行刑部分而言，尚包括原可易科部分

所處之刑，亦無庸為易科罰金折算標準之記載。惟釋字第 144 號解釋

並未依憲法原則論述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處罰

時，不得易科罰金。則亦難以此號解釋反面推論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

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處罰之結果，原得易科罰金之罪如仍准予易科將

屬違憲。 

(四)對照現行實務上得易科罰金之罪先行確定，並先送執行，於執行時再

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易科罰金折算標準之作法，釋字第 144 號解釋

聲請機關行政院於函文中所謂「（二）按甲罪既可易科罰金，自應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零九條第二款之規定，諭知易科罰金之折算標準。

僅於定執行刑時，因併合處罰之結果已不得易科罰金，故不得再為易

科折算之記載而已。設不為此項折算標準之記載，不獨與上述刑事訴

訟法有違，且如上訴時僅其乙罪部分被撤銷，甲罪部分駁回上訴確

定，或甲罪未上訴時，則又須再就甲罪另行裁定諭知易科罰金之折算

標準，其徒增程序上之煩擾，似值斟酌。」非無道理。 

(五)如將來刑事政策欲修法使得易科罰金之罪與不得易科罰金之罪併合

處罰結果，原得易科罰金之罪部分，仍得准予易科罰金，則所定應執

行刑究以比例或其他計算之方法准予易科？未滿 1 日又如何計算？

甚至有主張如已先執行易科罰金之徒刑部分不須再合併定應執行

刑，凡此有賴主管機關詳加規劃，妥為修法，自不待言。 

 


